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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幼兒園收費標準(0146311A00_ATTCH1.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公立幼兒園收費調整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業於104年3月18日邀集公幼園長、園主任代表及家長

團體代表召開「桃園市立公立幼兒園收費調整會議」，重

要決議如下：

(一)學校附幼學費調整為4,700元，雜費調整為1,100元。

(二)學校附幼學費、雜費及代辦費等，合計1萬5,935元。

二、請各園依上述決議及本案所附收費調整表辦理104學年度

收費事宜。

三、檢附學校附設幼兒園收費調整表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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